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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726破14号
本院根据赵梦雨的申请于2022年5月25日裁定受理

浦江县云悦足浴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7月
25日指定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担任该公司管理人，该公司
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双龙南街1116号2
楼浙江振进律师事务所;联系电话:0579-82460680;联系
人:施律师。

浦江县云悦足浴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
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起15日
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
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
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期限内提交
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浦江县云悦足浴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9月
6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
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材料。
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
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
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浦江县云悦足浴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9月13日10时00分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具体会议召开形式、地点另行通知。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

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
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1398号

潘文正：本院受理原告潘爱珍、阮春兰与被告潘文正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726民初1398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内容如下：限被告潘文正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归还原告潘爱珍、阮春兰借款本金60000元，并支付利息
（其中以50000元为基数，2011年2月1日至2020年8月19
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2020年8月20日之后则应参
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四倍即年利率
14.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以10000元为基数，2012
年1月21日至2020年8月19日的利息按月利率2%计算；
2020年8月20日之后则应参照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四倍即年利率14.8%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二、驳回原告潘爱珍、
阮春兰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650
元，合计1950元，由潘文正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2017号

丁乐平、张建国、浙江万良农林开发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陈小龙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定书、独
任审判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本公告期限届满之日
起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
个工作日）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81民初1469号

李信能（公民身份号码3308211990****0717）：
本院受理原告周乾园与被告李信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881民初146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定：被告
李信能归还原告周乾园借款本金74000元，并支付利息
（利息自2021年7月17日起至款项实际还清之日止按照
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据实计算），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702元，公
告费300元，合计2002元，由被告李信能负担。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
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
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山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24民初2978号

王佳佳（浙江省乐清市大荆镇叶家垟村92号）：本院
受理原告李秋燕诉你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偿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6625元，并支付以662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全部清
偿之日止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7日8时30分在本院第八法庭
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仙居县人民法院
（2022）浙1121民初1399号

张丽友（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陈造前街16
号）、曾建伟（户籍地浙江省青田县船寮镇陈造前街5号）、陈
秀梅（户籍地浙江省云和县元和街道平里村平里7-2号）：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张丽友、曾建伟、陈秀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121民初139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张丽友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浙江青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183767.84元并支付罚息(罚息自2020年9
月21日起至2020年10月25日止以本金194000元为基
数，自2020年10月26日起至2020年12月15日止以本金
184267.84元为基数，自2020年12月16日起至实际偿还
之日止以实欠本金为基数，利率均按年利率17.8125%计
算)；二、被告曾建伟、陈秀梅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青田法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
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 青田县人民法院
(2022）浙72民特257号

本院于2022年8月5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罗雪花申请
宣告蔡宝庆死亡一案。申请人罗雪花称:其与蔡宝庆系夫
妻关系。2022年1月25日20时,蔡宝庆随“浙象渔25313”
船在211海区作业时不慎坠海,经周边船只搜救无果,时值
隆冬,海水冰冷，蔡宝庆已无生还可能。下落不明人蔡宝庆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
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蔡宝庆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蔡宝庆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蔡宝庆的有关情况,
向本院报告。 宁波海事法院

圣乐（杭州）娱乐有限责任有限公司公章、营业执照从
未遗失。法定代表人孔令会因与本公司产生纠纷，目前办
理工商变更登记法定代表人过程中。自2022年3月9日

起其所签署的一切合同均为个人行为，本公司不予以认
可。

特此声明。
圣乐（杭州）娱乐有限责任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声明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2
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琼儋渔19331”船；船籍港：白
马井；船舶种类：国内捕捞船（流刺网渔船）；总长：38.8米；
船长：34.3米；型宽：6.3米；型深：3.2米；总吨：208；净吨：
62；建造完工日期：2019年8月6日；船舶制造厂：福安市万
达船业有限公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港市
鲃艚船舶修造厂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
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2（肖）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0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 2022 年 9 月 11 日 10 时起至 2022 年 9 月 12
日10时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
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桃远608”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专
业远洋渔船（鱿钓船）；总吨位：741；净吨位：279；总长：
60.00米；船长：53.45米；船宽：8.6米；型深：6.00米；航行区
域：国际航区。造船厂：台州市宏泰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完
工日期：2018年8月24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
普陀区小干岛滩涂。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

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

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2323976（李）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8月10日

拍卖公告

杭州华业信投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黄雪飞
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杭上城劳人
仲案（2022）2793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
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8
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审
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庭
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0日

仲裁公告

唐春华：本委受理的(2022)杭仲01字第1054号申请人
罗旭翔与被申请人唐春华关于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
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请在线浏览）、选（指）定仲
裁员声明书、仲裁反请求申请书（格式）、答辩书（格式）、仲
裁风险告知书、授权委托书（格式）、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

书等文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提
交答辩书、反请求申请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10日内。上
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于2022年10月
11日14点30分在本委第三仲裁庭开庭审理本案。（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湖墅南路356号锦绣大厦8楼803室，电话：
0571-85453950）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0日

仲裁公告

杭州和瑞医疗健康有限公司江干综合门诊部：本委已
受理许更宇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为浙
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30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
知书、申请书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
现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
第二款的规定以公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

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
和举证期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9
月29日下午14点3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 6 号 203
室），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0日

仲裁公告

史大兴：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2）杭仲02字第29
号申请人江道剑与你方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案，已审理终
结，并于 2022 年月 8 月 1 日作出（2022）杭仲 02 裁字第 29
号裁决书。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仲裁委员会领取裁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
发生法律效力。（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837号
萧山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 612 室，电话 0571－
82688933） 杭州仲裁委员会

2022年8月10日

仲裁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 01ZHYW2021008-1-3，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3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
5171.15万元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与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

各方。
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60670681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喜利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2019年6月30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
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
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上述标的债权
2019年6月30日至2022年8月1日的回款金额人民币伍佰伍拾伍点捌陆万元整
（小写：[555.86]万）不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信达序号

1

2

3

4

原债权方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分公司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飞翔油脂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百孚竹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采丰防火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来特电气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杭州临安九通电子有限公司、杭州太平
针织时装有限公司、郑胜飞

杭州临安强盛车圈有限公司、龚爱芬、陈
其东、王敏儿、杭州百孚竹制品有限公司

临安市金裕电缆有限公司、杭州路通印刷电路科技
有限公司、许益军、陈思雨、郭裕林、徐斌、徐国进

杭州嘉雷线缆有限公司、王铁俊、董萍

抵（质）押物

无

无

无

王铁俊、董萍坐落于锦城街道临安商城21幢
401-409的商业房产，建筑面积1160平米

账面本金余额

1,194.98

1,985.07

991.10

1,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806.37

1,109.39

607.23

1,146.53

账面本息合计

2,001.35

3,094.46

1,598.33

2,146.53

2019年6月30日后至2022年8月1日回款金额

0.00

555.86

0.00

0.0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收购的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22】年【7】月【20】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
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
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2】年【8】月【10】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有效。
该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

址www.zsamc.com】，微信公众号【浙商资产-资产招商】查询，或与公司业务联
系人接洽。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童女士】 联系电话：【0577-88855815】
通讯地址：杭州市上城区西湖大道193号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律检查室）联系人：狄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序号

1

债务企业名称

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温州

债权本金

192.00

利息

885.12

担保人

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温州福瑞达印务有限公司、温州市侨兴纸业有限公司、
官金杏、林加贺、林加来、周海燕、林加相、黄香玉

抵押物

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苍南县龙港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工业房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额2000
万）。该工业房产建筑面积5385.86平方米；土地面积5003.92平方，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

备注

/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波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

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
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波。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特公告通知借款人及各担保人。

金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各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波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10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本金转让基准日2018年9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备注：清单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以签署的原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中实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本金

20550000.00

利息

（暂计至2018年7月20日）6940342.88

借款合同

2015信银杭绍银兑字第811088005695号；2015信银杭绍银兑字第811088006034号

保证人、担保合同

2014信杭绍越银最保字第000590-1号、2014信杭绍越最权质字第000590-2号;


